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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政府机构签署项目开发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河南中岳嵩顶探路者滑雪度假区项目开发框架协议》仅作

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

进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的相关合同予以明确，因此该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2、受项目建设周期及项目调整因素的影响，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

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投入金额，也不完全等同于公司以自有资金的投入金额，

具体情况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确认。 

3、本协议中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换届、国家法

律法规的变化、协议三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相关因素

变化导致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探路者冰雪

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雪公司”或“丙方”）与巩义市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甲方”）、巩义市夹津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乙方”）经友好协商，

就河南中岳嵩顶探路者滑雪度假区项目达成共识，并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签署

了《河南中岳嵩顶探路者滑雪度假区项目开发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事项如下：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1、巩义市人民政府 

巩义市地处河南省豫西，南依嵩山，北临黄河，位于中岳嵩山北麓。西距十

三朝古都洛阳市 76 公里，东距郑州市 82 公里。巩义是河南省首批赋予省辖市经

济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的扩权县市。巩义工业基础较好，是全国乡镇企业发祥地



之一。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具有一定区域特色

的地方工业体系。2014 年度，巩义市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约为 31 亿元。 

2、巩义市夹津口镇人民政府 

夹津口镇地处巩义市南部，中岳嵩山北麓，南部与登封市接壤，豫三一公路

穿境而过、巩登旅游路纵贯南北，是个交通便利、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杰地

灵的山区新镇。2014 年度，巩义市夹津口镇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约为 7300 万元。 

上述合作方与公司、冰雪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和乙方将夹津口镇卧龙村约 3 平方公里项目用地（范围三方确定的

详细规划设计方案为准）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交由丙方实施保护性

开发经营，经营期限为 50 年。 

2、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其中滑雪场总投资预计 2.7 亿，其他

户外运动配套项目总投资 0.8 亿。预计 6 年内完成，分为两期五个阶段： 

第一期：2015 年 10 月～2017 年 11 月（计划投资 2.7 亿元人民币），主要

进行滑雪场硬件条件的建设与完善，客户服务系统的建设提升等； 

第二期：2018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15 日（计划投资 8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是依托建成的滑雪度假区场地设施，逐步开展户外运动公园、露营地建设。 

3、在本协议签订后 15 日内，丙方向乙方指定账户转入 200 万元人民币，作

为拆迁补偿预付款，如该资金不能按时足额到位，本协议自动终止。同时，丙方

需准备启动资金 300 万元人民币，保证项目能够顺利开工建设。 

4、甲方、乙方负责该项目区域外专项服务项目开发的主干道路修建、水源

地塘坝建设、主输送电设施建设，妥善解决水电路问题。2015 年试运行之前，

甲方、乙方负责协调解决游客到达及离开滑雪度假区的交通问题。 

5、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确定甲、乙、丙三方合作的原则性条款，三方可

根据情况就有关专门问题再达成具体协议，具体协议由乙方与丙方或丙方成立的

项目公司另行签订，但不得违背本协议确定的基本原则，项目开发中另行签订的

各项协议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一体解释。 

6、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签署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探路者冰雪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业务



的快速推进，把握国内冰雪运动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利用该公司优势的造雪保

雪等技术，打造滑雪场建设运营的样本，为该公司未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滑雪场建

设运营及管控模式的输出复制奠定基础。同时，本项目也是探路者体育事业群相

关业务的重要推进，促进了公司露营滑雪及户外多功能体验中心项目（公司 2015 

年度再融资募投项目之一）的逐步实施落地。 

2、本项目的推进符合公司打造户外生态圈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协同整

合各业务板块的优势资源，提升对用户的综合服务能力。本项目预期将在冬季为

游客和冰雪运动爱好者提供滑雪场地，并在其他季节将其改造成为服务于自驾旅

行、房车旅行、户外活动爱好者的便捷户外体验中心（可配套设计露营地、户外

运动公园等），满足滑雪及户外爱好者多样的体验需求。同时，户外生态圈中绿

野网、易游天下等旅行业务板块可为滑雪场导入有效客户，聚集户外人气；在滑

雪场中也可增设公司户外滑雪产品的专销渠道，通过服务加强用户对滑雪相关户

外产品的认知，提升公司户外用品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风险提示 

1、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河南中岳嵩顶探路者滑雪度假区项目开发框架协议》仅作

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进

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的相关合同予以明确，因此该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3、受项目建设周期及项目调整因素的影响，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人民币

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投入金额，也不完全等同于公司以自有资金的投入金额，具

体情况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确认。 

4、本协议中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换届、国家法

律法规的变化、协议三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相关因素变

化导致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六、备查文件 

1、《河南中岳嵩顶探路者滑雪度假区项目开发框架协议》。 



 

本次项目开发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